
发展比较滞后的云南边境地区农村女性在相当

长时间内仍将持续、片面流向城市和内地，并造成大

量的无法在境内寻找配偶的男性光棍；而我国发展水

平高于境外且国家统筹城乡政策又给这些地方带来
好处，使境外女性愿意嫁入并因一些具体制度的弊端

演变成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在现有的

法律框架下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

婚姻问题解决的对策措施。本文仅以云南省西南部与

缅甸接壤的临沧市为例，提出一些解决云南边境多民

族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思路。

一、临沧市跨国婚姻问题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临沧市有佤、傣、拉祜、布朗、德昂、彝、景颇等 23

个少数民族，其中 9 个民族跨境而居。下辖临翔区、云
县、沧源、双江、凤庆、耿马、镇康、永德县，其中沧源、
耿马、双江为自治县，镇康，沧源、耿马 3 县与缅甸接
壤，国境线长 290.791 公里。从目前的现实看，临沧市

属于跨国婚姻问题比较集中的地区。
1、跨国婚姻分布普遍。 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元民

族文化，致使临沧市中缅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源远流

长，且 50%以上分布在边境乡镇一线的贫困农村，男

女双方基本上都是农民。临沧市于 2000 年起办理涉

外婚姻，截止 2012 年 6 月，全市边民共与缅甸籍公民

通婚 5076 对（到中国定居的数据），沧源、耿马、镇康
边境三县 2768 对，占 55%。这种情况近年来呈逐年快

速上升趋势。事实上，现在临沧市境内的公民与缅籍

公民婚姻的确切数据应该远不止这些，而且还在快速

增加。
2、跨国婚姻家庭面临多种难题。 据统计，临沧市

边民与缅甸籍公民通婚 5076 对，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 2884 对，尤其以永德县小勐统镇勐板乡为典

型的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有

2192 对，办证率只有 55%。由于外籍一方不具有户

口，这类边婚家庭面临着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多重困
境，存在很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相当脆弱。一是如果

未办理结婚登记，入境一方就无法获得中国国籍和户

籍，作为非法滞留人员，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而缅

方亦采取反遣返政策，对于非法事实婚姻嫁入中国的

人口采取注销其国籍、户口的手段，这些人又变成了
“国际黑人”。二是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事实婚姻所组

建的家庭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出现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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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自身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教育、照顾、
扶持等传统的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仅孟定镇河外

片区跨境婚姻嫁入中国后生育子女抛夫弃子的缅籍

女子就有 14 人，留下中国丈夫独自抚养没有妈妈的
孩子。

3、跨国婚姻问题对维护边境地区社会和谐、边疆
稳定、边防巩固影响较大。 作为地处边境线的临沧市

边境地区，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边境的稳定比任

何事情都重要。如果大量的人口是无法找到配偶的男
性，不仅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而且一些重要的国境

线村落迟早会没有固定居民，削弱固边的力量。根据

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规律，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

组成单位，适龄的边境男女通过婚姻的形式搭建了自

己对未来人生的信心之路。只有个人尊严、个体权利
得到实现和保障，才可能论及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①。
反之，如果边境地区出现大量未婚大龄单身男性，该

类人群幸福感普遍低下，生命失去该有的意义和动

力，甚至绝望。边境跨国婚姻的存在，有效解决边境成

年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大大地减少光棍的数

目，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边境的和谐和稳定。嫁入的妇

女还取代了临沧市边境少数民族农村在社会逐渐城
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所迁流出的人力，能确保我们边

境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有适当的居民生活，并能配合国

家力量更好地完成固边任务。
4、跨国婚姻办理手续复杂艰难。 到 2010 年 9 月

止，处理中国公民与毗邻国公民婚姻问题是根据民政

部 1995 年颁布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
试行办法》规定，但有些程序边民很难、甚至根本无法

做到。一是边民结婚登记手续繁杂。民政部 1995 年颁

布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规

定：毗邻国边民申请结婚登记须持有本国护照或代替

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
境证件、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

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由当事人所在国家相关机构

出具并经我国驻外大使馆或领事馆认证，或者由当事

人国家驻我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出具）等相关材料。其

中尤以“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
明”办理最为复杂，婚姻当事人往往在两国之间往返

多次也未必能够成功。二是边民涉外结婚登记成本过
高。 婚姻当事人往往在经济上相对贫困，昂贵的登记

成本使很多当事人对此望而却步。在这些材料所需成

本费中，缅方出具的未婚证明县级收费 300-500 元，
乡级 50-300 元；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证明县级收费

300-500 元，乡级 50-300 元；缅方移民局出具小孩未

落户证明收费 500-800 元；入境证收费 35 元。当事人

还需自行提交中文译本，到中方翻译协会办理翻译手

续费 50 元 / 人（2012 年以前为 600 元 / 人）。从各类证

明的出具到最终领取结婚证，手续费、交通费和食宿

费至少需要花费五千元以上，这对于本来就捉襟见肘

的贫困家庭来说是笔天文数字。三是享受不同的国民
待遇。 以新农合为例，参加新农合的对象为该县辖区

内农村户籍人口，原则上以户为单位参加。由于边民

通婚后国外一方通常难以落户，参加新农合在户籍上

就受到了限制。对这一点，有的地方采用土政策，让一

些缅籍嫁入女享受，为了避免违法，更多的地方则采
取不敢也不愿突破政策的漠视态度，但是，当事人希

望享受中方待遇的期望很强烈。四是实施非法移民的
遣返政策成本高，效果差。 遣返非法移民的措施在一

些非接壤的国家间可能产生效果，但是，在开放的条

件下，即使花钱费力伤感情地实施了，由于受地理环

境及缅方反遣返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很快又回来。

二、临沧市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原因剖析

1、 内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边境沿线男女
比例失调的问题继续加重。 构成当前跨国婚姻中的一

关键原因，是边民中的年轻男性找不到配偶的问题。
除了中国性别结构总体失衡外，最为根本的仍是由当

代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东西部经济差距日益增大带

来的。年轻女性不断向外流动，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女性出外打工后选择了出嫁外地。在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中，临沧市总体上属于输出区，特别是随着近
年来“临沧保姆”成品牌且零返乡，边境线上的适龄女

性越走越多，越走越远，村内越来越多的适龄男性在

国内无法寻找配偶。据临沧市民政局提供的最新数

据，临沧市目前 30 至 45 岁的大龄单身未婚男性已达

68552 人，其中仅 30 至 35 岁的就已达 35361 人。以沧
源自治县勐懂镇龙乃村为例，女青年外出达 60 多人，

30 至 50 岁的单身男子多达 100 多人，占全村总人口

1247 人的 8%。耿马县孟定镇河外片区 7 个村委会 74

个村民小组，出嫁外地的女性占女性总数的 6.7%外，

18 至 60 岁的现有女性 5363 人中，25 岁以上未婚女
性占女性总数的 0.7%，25 岁以上未婚男性却占男性

总数 6546 人的 5.2%。所以，尽管包括村组干部在内

的大量人员劝说中国边民不要娶缅籍女性，但现实表

明，如果边境地区大量青壮年男子不娶缅甸妇女，则

可能永远单身。所以，自 1998 年以来，大量缅甸女性
嫁入中国，形成跨国婚姻潮，现在这股潮流正在持续

增强。
2、大量边民穷困且无一技之长。 随着大量的国家

扶持项目在边疆农村得到实施，如在临沧市实施的

“兴滇富民工程”、“解五难”、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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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工作、对口支援、土地整治、滇西边境山区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扶持等，对临沧市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

平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加之近年来临沧市扎实推进

新家园行动计划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1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21 元，增长 12.4%；农民人均纯收入 5584 元，增长

30.3%。与此同时，临沧市边境线最长的沧源佤族自治

县班老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904 元。根据《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中人均纯收入
2300 元的新扶贫标准，全乡农业人口仍处于绝对贫困

线以下，在物价高涨的今天，最低生活保障都成问题，

且临沧市类似班老乡这样的贫困乡镇还为数不少。由

于这里的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严重限制了他们进

一步拓展人生的种种可能。虽然近几年来，临沧市适
龄儿童的入学率均在 98%以上，但是，这些 80、90 后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6 年，很多人最多可以读至初

中毕业。这样，将来边境线上的农村男性虽然可以外

出打工创业，但有机会成功并在外寻找配偶的机会也

不多，按现行政策和制度，光棍问题不仅不能指望通
过这条道路得到缓解，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在临沧

市现有 30 至 45 岁的未婚大龄单身男青年中，小学以

下文化程度的就达 45276 人，无一技之长的他们若无

法改变现状，临沧市的“五保”对象将会急剧增多。
3、与临沧市接壤的境外发展滞后。 中缅边境地区

中国一侧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各项倾斜政策，社

会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以耿马县孟定
镇为例，2011 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 72.157 万元，人

均有粮 395 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4591 元，高于同期

临沧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4318 元，接近同期全国农民

人均纯收入 4722 元的水平，居民中“家家余粮，户户

剩钱”。与此同时，多年来，缅甸政局忽左忽右，情势还
非常不明朗，经济发展缓慢，边民生活清苦。缅甸女性

希望通过婚姻改善自身及家人的生存状况。调研显

示，她们对婚姻的预期首先是日常生活的改善，吃好、
穿好、住好、行好的日常生活是缅甸女性嫁入中国的

首要原因。特别是作为影响中国边境安全稳定的
“8.08”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应对有力，缅甸边民安全

得以保障，临沧市境内边民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缅甸女性

以婚姻形式进入中国，所以，她们可以不要任何名分，

突破缅方的限制，越来越积极地嫁入中国。
4、 我国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和国籍取得制度使解

决问题的门槛过高。 我国《婚姻法》没有对边婚问题做

出特殊规定，而其他的相关规定，对于一个边境贫困

村民来说，成本高，手续繁杂，周期也较长，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边民按法律去履行结婚登记的意愿。

2012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

姻登记办法》第 2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边民是指中国

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

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中国与毗邻国就双方国家边
境地区和边民的范围达成有关协议的，适用协议的规

定。”第 6 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毗邻国边民应当

出具下列证明材料：（1） 能够证明本人边民身份的有

效护照、国际旅行证件或者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

件。（2）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 （领） 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

（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

（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由毗邻国边境

地区与中国乡（镇）人民政府同级的政府出具的本人

无配偶证明。”由于边婚已不止发生在边境县，随着女
性的流出，邻国边境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也在加剧，这

个证明现在十分难办，而且，即使办理了结婚登记，不

解决国籍、户籍问题，加入一方依然无法享受待遇。

三、解决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建议

云南省有 8 个州、25 个县分别与缅甸、越南、老挝

三国 6 个边境省（邦）、32 个县（市、镇）接壤，边境线长

4061 公里，16 个民族跨境而居，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

数民族人口约 350 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 60%，其中
跨境民族约占 98%。③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目前较

为合理的估算，应该在 3.5—4.5 万户之间，每户按四
口之家计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涉及的总人口大

约在 14－18 万左右。④随着云南省沿边地区全面开

放，民族跨境流动日益频繁，边境一线跨境婚姻迅速

上升势不可挡，并将持续相当时间。对此，必须在现有

的法律框架下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云南省边境地区跨

国婚姻问题解决的对策措施，使具有独特性的边境跨
国婚姻，能够更多地转化为促进云南省边疆多民族地

区社会和谐发展、边疆巩固的积极因素。
1、 充分利用法律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变通

权， 使达到一定条件的边婚合法化。 在云南省沿边 8

州市辖下的 25 个县市里，民族自治县 22 个（除腾冲、
龙陵、镇康），占 88%。因此，在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

姻这一具体问题上，沿边 22 个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

会应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权，依照《婚姻法》、《立法

法》等，尽快制定针对该问题的单行条例，根据本地市

县公民与毗邻国公民婚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可操作
的变通规则。具体而言，可以比照《婚姻法》中的结婚

登记对身份证明等证件的要求予以适当降低，如让加

入边境一线村落并在同一家庭生活 5 年以上，能遵守

计划生育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女性，通过婚姻登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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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婚姻合法性，并办理其结婚登记。这样，既解决了问

题，又增加政府所能掌握的“通婚”事实情况的数量和

准确性，从而更方便决策的做出和其他政策的实施。
2、在各州（市）内设特定区域，帮助不属于自治地

方的非自治县边婚合法化。 临沧市镇康县作为云南省

25 个边境县之一，与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县毗邻，

国境线长 96 公里，全县共辖 4 乡 3 镇，分布着 1 个国

家二类口岸和 6 个边民互市点。自 1975 年至 2012 年

11 月，镇康县境内公民与缅甸边民通婚的对数已达
1677 对，占临沧市全部边婚人数的 33%，在边境三县

中边婚数量位居第一。但镇康县不属于享有民族区域

自治权的自治县，不能通过制定单行条例来解决同类

问题。在沿边的 25 个县市里，类似镇康属于非自治县

的还有腾冲、龙陵两县。另外，除边境县外，云南省其
他县也有这类边婚，有的地方也不属于民族自治地

方。基于这些考虑，笔者建议，本着合法合理、集中方

便的原则，在各州（市）内选择合适的自治县设特定区

域（乡、镇），将涉及类似镇康这样的非自治县和其他

非边境县有边婚家庭的男方及孩子的户口先迁入该
特定区域，根据前述的单行条例，进行婚姻登记，然

后，通过公安机关将这部分合法化后的边婚家庭户口

统一回迁到户口所在地。这种变通工作 5 年进行一

次，这样，既可以保证边婚家庭的稳定，也能节约国家

管理成本，也和单行条例中满 5 年的要求对接。
3、依照国籍法，让属于边婚一方的他国公民成为

中国公民并解决其户口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

外国人只有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后才可在当地户口

管理部门申请落户。根据这一原则，国外边民与我境
内边民通婚后，须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才可落户。又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七条：“愿意遵守中国宪

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

加入中国国籍：一、中国人的近亲属；二、定居在中国

的；三、有其它正当理由。”第十五条规定：“受理国籍

申请的机关，在国内为当地市、县公安局，在国外为中
国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机关。”第十六条规定：“加入、
退出和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审批。经批准的，由公安部发给证书。加入和退出国

籍申请，由地市、县公安局外管部门受理。”而一旦进

行婚姻登记，外籍女性就成为中国丈夫一方的近亲
属，可以依第一种情况加入中国国籍。据此，依据前述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确认其婚姻合法性后

的边婚家庭中的外籍公民，作为其中国丈夫的近亲

属，可凭借结婚证等有效证明，向所属县公安局提出

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地公安机关收集到一定数
量，再按法定程序上报。

4、加快边境一线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使边境地
区婚龄男女比例逐渐平衡。 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

问题，有传统的原因，但根本的还是边疆许多地方发

展水平太低，重男轻女问题严重，因此应将此问题放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一要不断
加大对边境沿线村民的特殊照顾。 在着力解决好跨国

婚姻外籍妇女的户籍、国籍问题的前提下，以固住适

量的边民人口为目的，并向国外边民释放中国的软实

力，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过程中，优先确保这类边
民享受相关政策。二要积极推进边境地区城镇化。 在

利用好当前良好机遇的同时，选择集聚力比较强的地

方，较快地发展非农产业，承接国家经济升级换代梯

度转移过来的产业，创造就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边

境一线居民在边境一线创业、就业、居住和城镇化。三
要鼓励内地女性嫁入边境。 主要是采取嫁进鼓励、长
期居住鼓励、发展支持等办法，目的是既增加边境男

青年的婚配机会，又确保边境下上始终有足够人口。
四要实行奖励生女的人口政策。 要通过养老、低保、扶
持项目安排、学费医疗费抚养费资助优先考虑，专项
奖励等措施，使更多的边境线家庭不仅感受到生女的

光荣和利益，而且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大家生女

的积极性，从而通过一段时间的自然调节，改变男多

女少的失调人口结构。五要积极争取中央支持。 解决

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实质是确保边疆稳
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很多工作云南省及各州市没

有能力也没有义务承担全部成本。因此，应通过政协、
人代会、党代会、专家建言、媒体呼吁等形式，使这一

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并充分考虑云南省整体发展水

平不高、财力不强的实际，加大对云南的支持，从而增
强云南解决边民婚姻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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